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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鼎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自愿披露公司发布新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22年12月28日， 深圳市鼎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鼎阳科技” 、“公

司” ） 正式公开发布国内第一款4GHz带宽、12bit高分辨率数字示波器SDS7000A系列产

品、 国内发布的第一款带宽达到8GHz的自研数字示波器前端放大器专用芯片SFA8001、

5GHz有源差分探头SAP5000D系列产品。

●SDS7000A系列高分辨率数字示波器作为鼎阳科技新旗舰数字示波器产品，具有更

出色的技术指标：最大带宽4GHz、12bit高分辨率、20GSa/s高采样率、1Gpts长存储深度和

100万帧/秒高波形捕获率； 具有丰富的测试功能： 支持以太网和USB2.0的协议一致性分

析、眼图测试和抖动分析、电源分析和强大易用的统计功能等；处理器由嵌入式ARM处理

器全面升级为X86处理器，使系统响应速度和测量、运算、分析速度都实现了大幅度的提

升，给未来软件分析功能的扩展留下了更多的可能性。

●SFA8001数字示波器前端放大器专用芯片作为鼎阳科技第一款自研数字示波器专

用芯片，具有8GHz的高带宽、1.9nV/√Hz的低噪声密度，能够帮助数字示波器观察速度更

快、幅度更小的信号，实现了自研芯片从“0” 到“1” 的突破，解决了高端数字示波器产品战

略发展问题。

●SAP5000D系列有源差分探头带宽5GHz，上升时间80ps，差分输入电容350fF，衰

减比10:1，是专门为搭配SDS7000A系列高分辨率数字示波器开发的探头。

●SDS7000A系列高分辨率数字示波器的发布使得国产12bit高分辨率数字示波器提

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填补了相关领域的国产空白。 8GHz带宽数字示波器前端放大器专用

芯片SFA8001是目前已发布的带宽最大的国产自研数字示波器前端放大器芯片。 本次新

产品的发布，将有助于巩固和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对公司未来的发展将产生积极的影

响。

一、新产品基本情况

鼎阳科技于2022年12月28日正式公开发布国内第一款4GHz带宽、12bit高分辨率数

字示波器SDS7000A系列产品、 国内发布的第一款带宽达到8GHz的自研数字示波器前端

放大器专用芯片SFA8001、5GHz有源差分探头SAP5000D系列产品。

1、 SDS7000A系列高分辨率数字示波器

SDS7000A系列高分辨率数字示波器，具有12bit垂直分辨率、优秀的本底噪声性能和

垂直测量精度、最大带宽4GHz、采样率最高20GSa/s、提供4个模拟通道和16个数字通道、

存储深度可达1Gpts/通道，能满足更高带宽、更高精度的测量需求。 该系列产品能支持测

量USB2.0、SATA1、DDR1/2/3等信号， 应用场景更加丰富；12bit高分辨率数字示波器的

量化误差比普通的8bit数字示波器小16倍，能更完整清晰地还原波形的细节，低至±0.5%

的直流增益精度，帮助用户轻松实现对小信号的精准测试；采样率最高达20GSa/s，是最高

带宽的5倍，能完美避免因采样率不足而导致的信号失真；100万帧/秒高波形捕获率，使数

字示波器能快速捕获到偶发的异常信号。 该产品支持以太网和USB2.0的协议一致性分析，

支持眼图测试和抖动分析功能，电源分析功能，增加了更多测量参数，未来还将继续扩展可

分析的协议，以适配更多领域。

该产品采用了全新15.6英寸高清触摸屏，支持分屏显示功能，从整体到细微处波形清

晰可靠；处理器由嵌入式ARM处理器升级为X86处理器，使系统响应速度、测量、运算、分

析速度都实现了大幅度的提升，给未来软件分析功能的扩展留下了更多的可能性。

2、 SFA8001数字示波器前端放大器专用芯片

放大器芯片作为模拟前端电路的核心，能够实现对模拟信号的阻抗变换、偏置控制、增

益控制和单端转差分等功能，决定了数字示波器带宽以及底噪、动态范围、测量精度等重要

指标。

SFA8001数字示波器前端放大器专用芯片作为鼎阳科技第一款自研数字示波器前端

放大器专用芯片，具有8GHz的高带宽、1.9nV/√Hz的低噪声密度，能够帮助数字示波器观

察速度更快、幅度更小的信号。

3、 SAP5000D系列有源差分探头

SAP5000D系列有源差分探头带宽5GHz，上升时间80ps，差分输入电容350fF，衰减

比10:1，是专门为搭配SDS7000A系列高分辨率数字示波器开发的探头。

二、新产品对公司的影响

SDS7000A系列高分辨率数字示波器的发布使鼎阳科技完成了在高端数字示波器领

域的一次重要进阶，体现了鼎阳科技的技术创新力，进一步丰富了鼎阳科技高端数字示波

器类产品线，拓宽了鼎阳科技数字示波器类产品的应用场景和使用范围。 SFA8001数字示

波器前端放大器专用芯片的发布开启了鼎阳科技发展的全新时代，解决了高端数字示波器

产品战略发展问题。

公司制定了“生产一代、研发一代、储备一代” 的研发策略，根据测量技术、信息技术的

发展、下游应用领域的需求变化和行业市场竞争情况，不断提升产品性能和丰富产品种类，

使研发出的产品在市场同档次产品中能够更好的满足客户的需求，提高客户的使用体验和

效率。本次新产品的发布，将有助于巩固和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对公司未来的发展将产

生积极的影响。

三、相关风险提示

鼎阳科技SFA8001数字示波器前端放大器专用芯片目前还未投入公司数字示波器类

产品中使用。市场中与鼎阳科技SDS7000A系列高分辨率数字示波器具有类似产品性能或

市场定位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是德科技 （KEYSIGHT）MXR系列、S系列及6000X系列、

泰克（Tektronix）6系列、罗德与施瓦茨（Rohde&Schwarz）RTO2000系列等。 上述同类

产品与鼎阳科技新产品形成直接或间接竞争关系，且实现销售时间更早，导致鼎阳科技新

产品导入可能受到影响。 本次发布的新产品要实现大规模销售，尚需通过更多客户对该产

品进行试用和评估，存在未来市场推广与客户开拓不及预期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鼎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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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被法院裁定受理破产清算申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广州市岜蜚特贸易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岜蜚特” 或“被申请人” ）于2022年12月27日收到了广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以下简称“广州中院” ）送达的《民事裁定书》[（2022）粤01破申619号]，广州中院

裁定受理申请人广州顺中宜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请人” ）对被申请人岜蜚特的破

产清算申请。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子公司被申请破产清算的基本情况

1、申请事项：请求广州中院依法裁定受理岜蜚特破产清算。

2、事实与理由：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于2018年3月1日签订了《产品买卖合同》，合同约定申请人向被申

请人购买货物，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支付市场价格保证金10000元，被申请人应在合同生效

后2019年11月7日之前支付该笔保证金10000元。 双方合同已经于2019年12月30日结束，

申请人履行合同约定向被申请人购买货物的所有货款已经全部付清，后向申请人要求退还

市场价格保证金，但被申请人未依约向申请人支付。 被申请人称其因资金周转存在严重问

题，无法支付上述款项。

申请人向广州中院提交了相关证据材料，拟证明被申请人已符合破产清算条件。

二、申请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广州顺中宜商贸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130721333399

3、住所：广州市番禺区沙头街大富村进村大街15号108

4、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5、注册资本：200万元人民币

6、法定代表人：谢荣东

7、成立日期：2013年7月9日

8、经营范围：办公用品销售；电子产品销售；木材销售；家具零配件销售；鞋帽批发；工

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批发（象牙及其制

品除外）；游艺用品及室内游艺器材销售；照相器材及望远镜批发；机械设备销售；五金产

品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金属制品销售；电子元器件批发；汽车装饰用品销

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互联网设备销售；母婴用品销售；家居用品销

售；食品用洗涤剂销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服装服饰批发；日用品销售；日用

品批发；日用杂品销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化妆品

批发；国内贸易代理；谷物销售；食用农产品批发；办公设备销售；纸制品销售；办公设备耗

材销售；玩具销售；软木制品销售；皮革制品销售；日用玻璃制品销售；家用电器销售；家用

电器零配件销售；家具销售；玩具、动漫及游艺用品销售；电池销售；卫生洁具销售；户外用

品销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零售；商务代理代办服务；运输货物打包

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采购代理服务；社会经济

咨询服务；咨询策划服务；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灯具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豆及薯类

销售；旧货销售；服装辅料销售；美发饰品销售；茶具销售；农副产品销售；食品销售；货物进

出口。

三、被申请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广州市岜蜚特贸易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7124742473

3、住所：广州市天河区临江大道393号501室(仅限办公)

4、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5、注册资本：200万元人民币

6、法定代表人：程志滨

7、成立日期：1998年12月15日

8、经营范围：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

外）；技术进出口；商品零售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市场营销策划服务；广告业。

9、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

120 60

潘宇亮 80 40

合计 200 100

10、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 2022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4,030,871.97 11,920,730.39

负债总额 163,613,717.60 159,621,097.91

净资产 -149,582,845.63 -147,700,367.52

项目 2021年1-12月 2022年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58,112,239.49 4,606,808.77

净利润 -3,319,560.46 1,882,478.11

四、法院裁定的主要内容

广州中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七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二条、第四条之规定，

裁定如下：

裁定受理广州顺中宜商贸有限公司对被申请人广州市岜蜚特贸易有限公司的破产清

算申请。

五、子公司被申请破产清算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广州中院裁定受理上述破产清算申请，岜蜚特将进入破产程序，进入破产程序后，公司

将丧失对其控制权，岜蜚特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截止2022年9月30日，岜蜚特报表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11,920,730.39元，负债总额

为159,621,097.91元，净资产为-147,700,367.52元。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岜蜚特的

债权为135,925,867.29元，对其长期股权投资成本为1,200,000.00元，由于岜蜚特目前资

金短缺且缺乏偿债能力， 该部分债权和长期股权投资可能存在部分或全部不能收回的风

险，公司已按相关规定对其中部分计提了相应减值损失。

本次公告事项可能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造成一定的影响，最终影响将依据破产

清算结果确定，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进展，依据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

会计处理，同时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要求，及时对该事

项进展的情况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

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民事裁定书》[（2022）粤01破申619号]。

特此公告。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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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海鸥冷却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部分土地收储、全资子公司搬

迁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按照常州市金坛区儒林镇人民政府与江苏海鸥冷却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

鸥股份”或“公司” ）及全资子公司常州市金坛金鸥水处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鸥水处

理” ）签订的收储合同，根据常州市金坛区儒林镇人民政府要求，海鸥股份及金鸥水处理将

合同范围内一批资产移交给常州市金坛区儒林镇人民政府，包括土地、房产、构筑物、地上

附着物及不可搬迁的机器设备。 本次资产交接涉及的土地面积为16,978.60平方米。

●截至2022年12月28日海鸥股份及金鸥水处理已办理资产交接涉及的土地面积合计

为69,756.70平方米，其中：权属于公司涉及土地面积为69,756.70平方米，权属于金鸥水处

理涉及土地面积为0平方米。

●2018年7月16日，经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授权董事会全权办

理包括但不限于土地收储、全资子公司搬迁等相关事项。

一、概述

公司于2018年06月14日收到常州市金坛区儒林镇人民政府《关于实施规划搬迁、土地

收储的通知》，拟对座落于常州市金坛区儒林镇共计138,422.70平方米（约207.63�亩）的

土地进行规划搬迁、实施土地收储。 其中权属海鸥股份的土地69,756.70平方米；权属全资

子公司金鸥水处理的土地68,666.00平方米。 上述搬迁所涉地块不涉及海鸥股份的注册地

及日常生产经营所在地（常州市武进经济开发区祥云路16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江苏海鸥冷却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

实施规划搬迁、土地收储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33）。

根据上述土地收储搬迁事项，2018年7月16日， 经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通过，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包括但不限于土地收储、全资子公司搬迁等相关事项。

2018年9月6日常州市金坛区儒林镇人民政府与海鸥股份、 金鸥水处理签订了收储合

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江苏海鸥冷

却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部分土地收储、 全资子公司搬迁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2018-053）。

2018年11月8日，金鸥水处理与常州市国土资源局金坛分局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合同》。 金鸥水处理以2,638.70万元人民币购买位于儒林镇S240西侧、长湖路北

侧地块，宗地总面积为70,365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金鸥水处理于2018年11月13日取得了

上述土地的《不动产权证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上披露的《江苏海鸥冷却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购买土地使用权事项的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2018-068）及《江苏海鸥冷却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取得不

动产权证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70）。

2020年1月2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了《江苏海

鸥冷却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部分土地收储、 全资子公司搬迁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0-001）。

2020年12月24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了《江苏

海鸥冷却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部分土地收储、全资子公司搬迁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0-084）。

二、进展情况

（一）海鸥股份

截至2022年12月28日权属于海鸥股份已办理资产交接涉及的土地面积为69,756.70

平方米，海鸥股份已经收到土地收储补偿款3,251.02万元；

（二）金鸥水处理

截至2022年12月28日权属于金鸥水处理已办理资产交接涉及的土地面积为0平方米，

金鸥水处理已经收到土地收储补偿款3,968.54万元。

三、对公司的影响和风险提示

上述事项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 上述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

产重组。 根据常州市金坛区儒林镇人民政府与海鸥股份、金鸥水处理签订的收储合同执行

进展，公司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对公司部分土地收储、全资子公司搬迁事项进行相应

的会计处理，本次资产交接事项，预计可增加公司2022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

1,042.08万元，具体影响金额以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结论为准。 公司将根据事项的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海鸥冷却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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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海鸥冷却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海鸥冷却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任

期即将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经公司2022年12月28日召开的职

工代表大会选举通过，选举李兰女士担任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李兰女士将与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2位非职工代表监事共同

组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任期与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任期一致。

简历如下：

李兰，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8年11月出生，本科学历。 2003年至今任职

于公司人力资源部，2017年1月至今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李兰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不适

合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特此公告。

江苏海鸥冷却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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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转让全资子公司上海能航机电发展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进展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简要内容： 公司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公司所持

有的上海能航机电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航公司” ）100%股权，上海航

天控制技术研究所以人民币34,487.4万元的价格摘牌受让上述股权。

●由于上海航天控制技术研究所与本公司隶属同一实际控制人， 本次交

易构成了关联交易。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18条规定：上市

公司与关联人因一方参与另一方公开招标、 公开拍卖等行为所导致的关联交

易，可以免于按照关联交易的方式审议和披露。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意通过

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方式， 以不低于经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备案同意

的净资产评估值， 转让公司所持有的能航100%股权 （详见公告2022-030、

2022-041）。

能航公司股权转让的评估基准日2022年4月30日， 最终依据经中国航天

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备案的资产评估值为34,487.4万元， 挂牌价格为34,487.4

万元。

2022年12月26日，上海航天控制技术研究所摘牌受让。 公司于2022年12

月26日取得了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第20220393号产权交易凭证。2022年12月

27日，公司收到全部交易价款34,487.4万元。

鉴于上海航天控制技术研究所与本公司隶属同一实际控制人， 本次交易

构成了关联交易。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18条规定：上市公

司与关联人因一方参与另一方公开招标、公开拍卖等行为所导致的关联交易，

可以免于按照关联交易的方式审议和披露。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名称：上海航天控制技术研究所

住所：上海市闵行区中春路1555号

法定代表人：李同顺

开办资金：5,884万元

成立日期：1960年1月

经营范围：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研究；导航、制导与控制技术研究及装各

研制；光电探测技术与装置研究；精密仪器科学与技术装备研究；飞行器控制

系统设计研究及相关研制；电子技术与计算机应用、软件工程研究；仿真测试

技术研究与设备研制；液压系统研制；相关继续教育与培训。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详见公告2022-030中“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以下内容为双方签订的《产权交易合同》的主要条款：

1、合同双方：

甲方（转让方）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上海航天控制技术研究所

2、合同标的：甲方所持有的上海能航机电发展有限公司100%股权

3、交易价格：人民币34,487.4万元

4、支付方式：

乙方已支付至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账户名称：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有

限公司， 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普陀支行， 账号：

1001323519100029737）的保证金计人民币（小写） 10,346万元【即人民币

（大写）壹亿零叁佰肆拾陆万元整】，在产权交易合同签订后转为部分交易价

款。

除上述保证金直接转为本次产权交易部分价款外， 乙方应在本合同签订

之日起1个工作日内，将其余的产权交易价款计人民币（小写）24,141.4万元

【即人民币（大写）贰亿肆仟壹佰肆拾壹万肆仟元整】一次性支付至上海联合

产权交易所指定银行账户（账户名称：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银行：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市 普 陀 支 行 ， 账 号 ：

1001323519100029737）。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在出具产权交易凭证并经甲方申请后3个工作日内，

将全部价款划至甲方指定银行账户。

5、产权变更：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配合，于合同生效后20个工作日内完成

产权持有主体的权利交接， 并在获得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出具的产权交易凭

证后20个工作日内，配合标的企业办理产权交易标的的权证变更登记手续。

6、合同生效条件：除依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需要报审批机构批准后生效的

情形以外，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7、产权交易涉及的职工安置：本次产权交易不涉及职工安置事项。

8、产权交易涉及的债权、债务的承继和清偿办法：本次产权交易不涉及此

条款。

9、违约责任：

乙方若逾期支付价款，每逾期一日应按逾期支付部分价款的0.5‰向甲方

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90日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赔偿损失。

甲方若因自身原因逾期不配合乙方完成产权持有主体的权利交接， 每逾

期一日应按交易价款的0.5‰向乙方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90日的，乙方有权

解除合同，并要求甲方赔偿损失。

本合同任何一方若违反本合同约定的义务和承诺，给另一方造成损失的，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若违约方的行为对产权交易标的或标的企业造成重大不

利影响，致使本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守约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违约方赔

偿损失。

10、争议解决：甲、乙双方之间发生争议的，可以协商解决，也可向上海联

合产权交易所申请调解，或依法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五、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将为公司汽车主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有利于公司聚焦主

营业务。

经公司财务部测算，本次交割完成后，公司转让能航公司100%股权以及

投资性房地产增资能航公司未实现内部损益转出， 合计实现税前收益金额

1.46亿元（数据未经审计）。

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能航公司股权，能航公司将不再纳

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公司不存在为能航公司提供担保、委托能航公司理财，

以及能航公司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等方面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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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完成证券非交易过户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2月28日收到公司股东厦

门乔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厦门乔成” ）、厦门乔荣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厦门乔荣” ）的通知，厦门乔成合计持有的22,571,301股无限售流通

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5.35%）已通过证券非交易过户的方式登记至刘先成、厦门普宇

投资有限公司名下，厦门乔荣合计持有的23,058,219股无限售流通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

的5.46%）已通过证券非交易过户的方式登记至刘先成、厦门瑞卜投资有限公司名下，相关

手续已办理完毕，并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过户登记确认书》。具体

情况公告如下：

一、厦门乔成、厦门乔荣证券非交易过户明细

厦门乔成证券非交易过户明细：

序

号

过出方 过入方 过户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1

厦门乔成

刘先成 542 0.0001

2 厦门普宇投资有限公司 22,570,759 5.3460

合计 22,571,301 5.35

厦门乔荣证券非交易过户明细：

序

号

过出方 过入方 过户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1

厦门乔荣

刘先成 553 0.0001

2 厦门瑞卜投资有限公司 23,057,666 5.4613

合计 23,058,219 5.46

二、其他相关说明

1、厦门乔成、厦门乔荣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做出如下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

在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首次公开发行时公开发售的股

份除外），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等股份。 因发行人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企业持有发行人

股份发生变化的，仍遵守上述承诺。

（2）在发行人上市后六个月内，若发行人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首次

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首次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本企业持

有的发行人股票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若本企业在上述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所持

有的发行人股票，减持价格不低于首次公开发行的发行价；上述价格均因公司派息、送红

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而作相应调整。

（3）在上述承诺期限届满后，本企业承诺届时将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包括但不限

于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规定减持发行人股份，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

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2、本次证券过入方中，公司董事长刘先成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

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中关于上市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股份买卖的相关规定及各自在首次公开发行股

份时做出的承诺。

3、本次因厦门乔成、厦门乔荣解散，通过非交易过户形式取得公司股份的全体合伙人

将通过厦门普宇投资有限公司、 厦门瑞卜投资有限公司对其持有的公司股份进行统筹管

理，并承诺将继续履行厦门乔成、厦门乔荣作为公司大股东所需遵守的各类减持要求。

4、厦门乔成、厦门乔荣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厦门乔成、厦门乔荣进

行证券非交易过户事宜，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亦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

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过户登记确认书》；

2、《厦门乔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厦门乔荣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完成证

券非交易过户的通知函》。

特此公告。

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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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自愿披露控股子公司取得医疗器

械注册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重庆普门创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于近期收到了27个由重庆市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器械注

册证（体外诊断试剂）》，具体情况如下：

一、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具体情况

序号 产品名称

注册

分类

注册证

编号

注册证

有效期

适用范围

1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测定试

剂盒（丙氨酸底物法）

II类

渝械注准

202224003

06

2022-11-04�至

2027-11-03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体血清样本中丙氨酸氨基转移

酶的活性，临床上主要用于辅助评价肝功能。

2

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测

定试剂盒（天门冬氨酸底物法）

II类

渝械注准

202224003

09

2022-11-04�至

2027-11-03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体血清样本中天冬氨酸氨基转

移酶的活性，临床上主要用于病毒性肝炎、阻塞性黄

疸、心肌梗死的辅助诊断。

3

碱性磷酸酶 （ALP） 测定试剂盒

（NPP底物-AMP缓冲液法）

II类

渝械注准

202224003

19

2022-11-04�至

2027-11-03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体血清样本中碱性磷酸酶的活

性， 临床上主要用于肝胆疾病和骨骼疾病的辅助诊

断。

4

γ-谷氨酰基转移酶（GGT）测定

试剂盒（GCANA底物法）

II类

渝械注准

202224002

98

2022-11-04�至

2027-11-03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体血清样本中γ-谷氨酰基转

移酶的活性， 临床上主要用于肝胆系统疾病的辅助

诊断。

5

胆碱酯酶（CHE）测定试剂盒（丁

酰硫代胆碱底物法）

II类

渝械注准

202224003

08

2022-11-04�至

2027-11-03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体血清样本中胆碱脂酶的活

性， 临床上主要用于肝脏损伤及有机磷中毒的辅助

诊断。

6

总胆红素 （T-Bil） 测定试剂盒

（钒酸盐氧化法）

II类

渝械注准

202224003

14

2022-11-04�至

2027-11-03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体血清样本中总胆红素的含

量， 临床上主要作为胆红素代谢紊乱的评价指标之

一。

7

直接胆红素（D-Bil）测定试剂盒

（钒酸盐氧化法）

II类

渝械注准

202224003

15

2022-11-04�至

2027-11-03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体血清样本中结合胆红素的含

量， 临床上主要作为胆红素代谢紊乱的评价指标之

一。

8

总胆汁酸（TBA）测定试剂盒（酶

循环法）

II类

渝械注准

202224003

23

2022-11-04�至

2027-11-03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体血清样本中总胆汁酸的含

量，临床上主要用于肝胆系统疾病的辅助诊断。

9

白蛋白（ALB）测定试剂盒（溴甲

酚绿法）

II类

渝械注准

202224002

96

2022-11-04�至

2027-11-03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体血清样本中白蛋白的含量，

临床上主要用于辅助评价肝脏功能及营养评估等。

10

总蛋白（TP）测定试剂盒（双缩脲

法）

II类

渝械注准

202224003

02

2022-11-04�至

2027-11-03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体血清样本中总蛋白的含量，

临床上主要用于辅助评价肝脏功能。

11

尿酸（UA）测定试剂盒（尿酸酶

法）

II类

渝械注准

202224003

01

2022-11-04�至

2027-11-03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体血清样本中尿酸的含量，临

床上主要用于高尿酸血症的辅助诊断。

12

尿素（Urea）测定试剂盒（尿素酶

-谷氨酸脱氢酶法）

II类

渝械注准

202224003

04

2022-11-04�至

2027-11-03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体血清样本中尿素的含量，临

床上主要作为肾功能的评价指标之一。

13

肌酐（Crea）测定试剂盒（肌氨酸

氧化酶法）

II类

渝械注准

202224003

05

2022-11-04�至

2027-11-03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体血清样本中肌酐的含量，临

床上主要作为肾功能的评价指标之一。

14

二氧化碳 （CO2） 测定试剂盒

（PEPC酶法）

II类

渝械注准

202224003

03

2022-11-04�至

2027-11-03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体血清样本中二氧化碳的含

量，临床上主要作为体内酸碱平衡的评价指标。

15

肌酸激酶（CK）测定试剂盒（磷

酸肌酸底物法）

II类

渝械注准

202224003

11

2022-11-04�至

2027-11-03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体血清样本中肌酸激酶的活

性，临床上主要用于心肌梗死、病毒性心肌炎的辅助

诊断。

16

α-羟丁酸脱氢酶（α-HBDH）

测定试剂盒（α-酮丁酸底物法）

II类

渝械注准

202224003

13

2022-11-04�至

2027-11-03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体血清样本中α-羟丁酸脱氢

酶的活性，临床上主要用于心肌梗死的辅助诊断。

17

乳酸脱氢酶（LDH）测定试剂盒

（乳酸底物法）

II类

渝械注准

202224003

10

2022-11-04�至

2027-11-03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体血清样本中乳酸脱氢酶的活

性，临床上主要用于心肌梗死、肝病等疾病的辅助诊

断。

18

葡萄糖（Glu）测定试剂盒（己糖

激酶法）

II类

渝械注准

202224003

12

2022-11-04�至

2027-11-03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体血清样本中葡萄糖的含量，

临床上主要用于反映血糖水平。

19

总胆固醇 （TC） 测定试剂盒

（CHOD-PAP底物法）

II类

渝械注准

202224003

22

2022-11-04�至

2027-11-03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体血清样本中胆固醇的含量，

临床上主要用于高胆固醇血症的辅助诊断。

20

甘油三酯 （TG） 测定试剂盒

（GPO-PAP法）

II类

渝械注准

202224003

18

2022-11-04�至

2027-11-03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体血清样本中甘油三酯的含

量，临床上主要用于高甘油三酯血症的辅助诊断。

21

钙（Ca）测定试剂盒（偶氮砷 III

法）

II类

渝械注准

202224003

17

2022-11-04�至

2027-11-03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体血清样本中钙离子的含量，

临床上主要用于钙代谢紊乱的辅助诊断。

22

镁（Mg）测定试剂盒（二甲苯胺

蓝法）

II类

渝械注准

202224003

20

2022-11-04�至

2027-11-03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体血清样本中镁离子的含量，

临床上主要用于镁代谢紊乱的辅助诊断。

23

无机磷（P）测定试剂盒（磷钼酸

盐法）

II类

渝械注准

202224003

21

2022-11-04�至

2027-11-03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体血清样本中磷的含量， 临床

上主要用于磷代谢紊乱的辅助诊断。

24 铁（Fe）测定试剂盒（亚铁嗪法） II类

渝械注准

202224002

97

2022-11-04�至

2027-11-03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体血清样本中铁离子的含量，

临床上主要用于贫血的辅助诊断。

25

α-淀粉酶（α-AMY）测定试剂

盒（EPS底物法）

II类

渝械注准

202224003

16

2022-11-04�至

2027-11-03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体血清样本中α-淀粉酶的活

性，临床上主要用于胰腺疾病的辅助诊断。

26 临床化学多项复合校准品 II类

渝械注准

202224003

00

2022-11-04�至

2027-11-03

用于临床生化25项（以上项目）校准曲线绘制

27 临床化学多项复合质控品 II类

渝械注准

202224002

99

2022-11-04�至

2027-11-03

用于临床生化25项（以上项目）每日质控监测

二、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取得27项生化试剂注册证，上述产品注册证的获

得，使公司正式进入生化试剂领域，进一步丰富了公司的体外诊断产品线，有助于提升公司

的核心竞争力。

三、风险提示

上述注册证的取得仅代表公司相关产品获得国内市场准入资格，产品上市后的实际销

售情况取决于未来市场的推广效果， 目前尚无法预测上述产品对公司未来业绩的具体影

响。 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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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

公司四川三棵树涂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三棵树” ）；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公司本次为四川三棵树

担保本金金额为18,000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已实际为四川三棵树提供

的担保余额为36,764.21万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况。

一、交易及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分别于2022年4月28日、2022年5月20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

十四次会议和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对子公

司提供担保计划及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和《关于对外提供担保

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2022年度向商业银行及政策性银行、金融租赁公

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理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

或融资机构平台申请授信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300,000万元，2022年度担保

总额不超过人民币850,000万元， 担保额度授权期限为自公司2021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同意公司以连带

责任保证方式对银行等金融机构、 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等机构给予符合融资

资质条件的公司下游经销商的贷款或应付账款提供担保， 担保额度不超过银

行等金融机构、 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等机构对上述经销商授信的总额度，即

3.5亿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3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

《关于公司2022年度对子公司提供担保计划及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2-032）、《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33）。

本次担保情况如下：

2022年12月28日， 公司与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以下简称

“大连银行成都分行” ）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四川三棵树与大连银

行成都分行签订的《综合授信协议》项下债务提供18,000万元人民币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四川三棵树涂料有限公司

2、与公司关系：四川三棵树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3、注册资本：31,000万元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8333203619XM

5、法定代表人：黄盛林

6、注册地址：天府新区邛崃产业园区羊横四路35号

7、经营范围：水性涂料、防水涂料、防水卷材、保温新材料、水基型胶粘剂、

地坪漆及其他化学品（含危险化学品）及包装物生产、销售；工具、辅助材料、

建店物料销售； 室内外装潢设计服务。 （以上经营项目如需取得相关行政许

可，待取得许可证后，按许可证核定项目和时限经营）

8、被担保人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2年9月30日（未审计）

资产总额 151,473.02 143,262.92

总负债 108,129.63 95,156.58

净资产 43,343.39 48,106.34

2021年度（经审计） 2022年1-9月份（未审计）

营业收入 191,524.94 104,176.16

净利润 4,434.62 4,762.95

三、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1、保证人（乙方）：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甲方）：大连银行成都分行

3、保证金额：18,000万元人民币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期间：（1）如主合同为借款合同，则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

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甲方根据主合同之约定宣布借款提

前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借款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2）如主合同为银行承兑

协议/合同，则保证期间为自甲方对外付款之日起三年。 （3）如主合同为开立

担保协议，则保证期间为自甲方履行担保义务之日起三年。（4）如主合同为信

用证开证协议/合同， 则保证期间为自甲方支付信用证项下款项之日起三年。

（5）如主合同为其他融资文件的，则保证期间自主合同确定的债权到期或提

前到期之日起三年。（6）如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分期履行，则对每期债务而言，

保证期间均为自该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最后一期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6、保证范围：（1）主合同项下债务人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

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

失）、甲方为实现债权、担保权而发生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

费、律师费、评估费、执行费、财产保全费、担保费、保险公司保单保函费、拍卖

费、公告费、电讯费、差旅费、公证费、送达费、鉴定费等）以及债务人在主合同

项下其他所有的应付费用。 （2）生效法律文书项下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部分

债务利息或迟延履行金。

四、董事会意见

上述担保是为满足公司全资子公司在经营过程中的实际资金需要。 四川

三棵树经营状况稳定，资信状况良好，担保风险可控。 公司对全资子公司的担

保不会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

不利影响。 上述担保公平、对等，符合有关政策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

五、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担保事项是为满足子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 符合公司经营

发展需求，不存在重大风险，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 本次担保事项的审议及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信息披露充分。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经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

总额不超过人民币850,000万元，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额度总额不超

过人民币35,000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担保余额为人民币274,

354.48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41.23%，其中，公司对控股子

公司担保余额为人民币269,135.57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38.54%。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29日

信息披露

2022/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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